
 

 

 

 

就《公共交通策略研究》- 專營巴士服務 

新民主同盟意見書 

 

    本港自 1999年完成第三次整體運輸策略研究以來，一直未有就各從未，16

年來無論本地人口，抑或旅客數量，均已大幅增長，令本港交通配套未能滿足需

求。但政府多年來拒絕進行第四次整體運輸策略研究，令香港的交通規劃欠缺前

膽性，比其他亞洲城市明顯滯後。就政府即將進行的《公共交通策略研究》- 專

營巴士服務，新民主同盟的意見如下︰ 

 

1. 檢討「鐵路優先」政策 

 

自從政府於第三次整體運輸策略中，確立了以「鐵路優先」的運輸政策，優

先發展鐵路作為客運系統的骨幹，並以鐵路車站作為新市鎮中心的方式發展，

種下了今日港鐵霸權的禍根。但在政府即將進行的《公共交通策略研究》中，

卻仍然沿用「鐵路優先」政策，拒絕檢討港鐵的角色，缺乏整體的規劃以及

前膽性的建議，例如並未將單車及步行系統等環保運輸工具，列入研究之中，

實在令人失望。 

 

2. 監察專營巴士班次的機制 

 

近年巴士服務水平下降，班次延誤、脫班時有發生，申訴專員公署於 2014

年 1月公布的主動調查報告中，揭發運輸署監察專營巴士班次的機制存有漏

洞。現時運輸署計算脫班率的方法，只以整天計算班次數目，只要該條巴士

線一整天的班次數目符合規定便不算脫班，變相拉低了脫班的百分比，脫班

定義太寬鬆令運輸署失去監管的功能。但調查報告發表一年來，運輸署仍然

沿用舊有的脫班率計算方法審視巴士公司的服務水平，當中包括審批城巴及

新大嶼山巴士的新專營權，亦是沿用舊有機制，做法令人難以接受。而運輸

署亦從未有交代監察班次機制的檢討進度。新民主同盟認為《公共交通策略

研究》中，必須加入監察班次機制的檢討，並研究加重對巴士脫班的罰則，

以提升監察機制的效能。 

 

3. 巴士路線重組 

 

巴士路線重組必須照顧基層市民的實際需要，不應只顧削減客量低、盈利少

的路線，而是要從乘客角度出發，改善巴士線的班次及服務水平，為乘客提

供不同的乘車選擇，以及點對點的乘車服務，才能有效維持巴士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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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票價可加可減機制 

 

現時專營巴士的票價可加可減機制，雖然會考慮專營巴士公司的回報率，限

制其盈餘，但卻無法應付巴士公司分拆廣告經營，運用財技壓低回報率的做

法，令巴士票價有加無減，巴士公司坐收巨額盈利，服務質素卻每況愈下。《公

共交通策略研究》必須檢討票價可加可減機制，要求巴士公司必須把車身廣

告及行車時播放廣告的利潤回饋乘客，提升專營巴士的票價競爭力，亦可推

動巴士公司提高服務質素，改善整體運輸系統的效率。 

 

5. 電子科技設施 

 

新加坡的巴士公司早於2007年已透過短訊向乘客提供實時的巴士班次資料，

利用 GPS實時追蹤巴士的確實位置，以估計下一班巴士的到站時間，2012年

更將服務推展至手機應用程式，讓乘客隨時查詢班次資料，甚至巴士上客量

的情況。本港專營巴士與鄰近城市比較，電子科技設施上的表現明顯落後，《公

共交通策略研究》應檢討巴士公司在引進及完善電子科技設施，例如研究能

否於車站設立電子顯示屏，或透過手機應用程式，提供即時班次資訊。 

 

6. 雙向分段收費安排 

 

根據《公共巴士服務條例》(第 230章)第 13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釐

定專營巴士的車費等級表，專營巴士公司不可向乘客收取超逾車費等級表中

釐定的車費，但條例並沒有明文規管分段收費，令專營巴士公司的分段收費

模式複雜難明，例如某些巴士線只提供單向分段收費，令同一巴士線在行駛

同一路段時，來回程的車費竟會有所不同。隨著技術提升，八達通系統已可

處理更複雜的雙向分段收費模式，新民主同盟認為，《公共交通策略研究》應

研究讓專營巴士在更多路線引入雙向分段收費安排，避免不合理收費。 

 

7. 更換低地台巴士 

 

新民主同盟過往接到不少市民反映，指專營巴士公司經常將已行駛十多年的

舊款巴士分配到舊式市區的短途路線，變相將較新型的巴士，例如低地台巴

士，分配予服務新市鎮、收費較高的長途路線，令在舊區生活的長者及殘疾

人士出行十分不便。《公共交通策略研究》應研究專營巴士如何透過調配資源，

改善各條路線的低地台巴士比例，為長者及殘疾人士提供更完善的巴士服務，

並敦促巴士公司盡快將所有車隊更換為低地台巴士，以提高路線的競爭力。 

 

 

新民主同盟 

2015年 1月 




